
口試時間分配表及相關注意事項 

       
九十八年度「遺傳諮詢師甄審與認證」口試時間分配表          

口試日期：99 年 4 月 25 日(星期日)                     
口試報到處：台北市南港區研究院路二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六樓 

     
報考人姓名 准考證號碼 口試時間 備註 

陳玲招 0109801010 

張雅惠 0109801020 

吳哲宗 0109801025 

08:30-08:50 

梁益誌 0109801011 

林稚琇 0109801028 

黃麗真 0109801035 

08:55-09:15 

許婷婷 0109801021 

劉凱銘 0109801023 

陳盈如 0109801037 

09:20-09:40 

游惠玲 0109801022 

郭淑雅 0109801029 

黃愛珠 0109801031 

09:45-10:05 

陳冠如 0109801003 

林雅玲 0109801005 

劉慧芬 0109801036 

10:10-10:30 

林美玲 0109801018 

朱大成 0109801008 

黃曉雯 0109801038 

10:35-10:55 

劉玉玲 0109801017 

簡  淑 0109801030 

張靜儀 0109801033 

11:00-11:20 

李美慧 0109801014 

羅鳳菊 0109801013 

陳素珍 0109801034 

11:25-11:45 

楊錦雯 0109801002 

蕭雅慧 0109801032 
11:50-12:10 

※ 口試成績說明： 
(1) 遺傳諮詢師甄審成績採百分法計算，口

試成績以口試委員評分總和之平均滿六

十分為及格。 
(2) 筆試及口試均及格者為合格。 
(3) 口試不及格者，筆試成績得保留至下一

次遺傳諮詢師甄審與認證考試。 
 
※注意事項： 
(1) 筆試成績通過者，請於 99 年 04 月 25 日

(星期日)持原「口試准考證」、「身分證

正本」及與原「口試准考證」相同之二

吋脫帽半身光面照片乙張，依左方之口

試時間分配表前 20 分鐘到達「口試報到

處」領取識別證。未攜帶前述任何身分

證件或經發現身分與報名資料有不符

者，一律取消應考及錄取資格。 
(2) 考生請依試務人員指示入場，如遇缺

考，考生請依序提前遞補。 
(3) 口試時間：每人約 20 分鐘 (視考場情

況，委員可延長時間) 。 
(4) 倘若您有任何疑慮，請儘速與學會聯繫

【電話：02-27823770 分機 112；手機

0968-301929，陳心怡小姐】。 

 


